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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 光 科 技 大 學 

財 務 報 表 附 註 

一Ｏ六及一Ｏ五學年度 

(除附註特別註明外，係以新台幣元為單位) 

 
一、學校沿革 

僑光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，原名僑光商業專科學校，於民國 53 年 8 月 18

日奉教育部核准設立，嗣於民國 89 年 8 月 1 日奉教育部台(89)技(二)字第

89043425號函核准改制為僑光技術學院。復於民國98年7月9日奉教育部台技(一)

字第 0980114692B 號函核定自同年 8 月 1 日起改名為僑光科技大學，以提升學術

研究、培育專業人才及服務國家社會為宗旨。 
 

二、重要會計政策彙總說明 

(一)會計事務處理原則 

本校會計處理係依據「私立學校法」、教育部頒布之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

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」及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

度之一致規定」之規定與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」辦理，並採用權責發生基礎

入帳。 
 

(二)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

1.資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列為流動資產；不符合者分類為非流動資產。 

(1)預期於正常營運週期中實現之資產，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者。 

(2)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。 

(3)預期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實現者。 

(4)現金或約當現金，但不包括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、

清償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。 

2.負債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，列為流動負債；不符合者分類為非流動負債。 

(1)預期於正常營運週期中清償者。 

(2)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。 

(3)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。 

(4)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者。 
 

(三)應收帳款 

應收帳款係因業務營運或提供勞務等而發生應收未收之帳款。決算時依據過

去實際發生無法收回之經驗評估無法收現之金額，提列備抵呆帳；已確定無

法收回者，則予以轉銷。 
 

(四)固定資產 

1.購置之固定資產係以取得或建造成本為入帳基礎，受贈之固定資產以現時

公平市價為入帳基礎。固定資產折舊方法除圖書採報廢法；土地、傳承資

產及非消耗性收藏品，不予提列折舊外，其餘採直線法提列折舊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